
贵 州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

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

《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日志（示范文本）》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住房城乡建设局、贵安新区城乡建设局，各相关单位：

按照《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《建筑施工企业、工程项目

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办法》的通知》

（建质规〔2025〕3号）要求，现将《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日志

（示范文本）》印发给你们，2026年 3月 26日开始正式实施，请

各地、各单位、各企业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同时，《省住房城乡建

设厅关于印发《贵州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安全日

志 （试行）》的通知》（黔建建字〔2022〕100号）不再执行。

附件：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日志（示范文本）

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26年 2月 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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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日志

（示范文本）

项目名称

建设单位

施工单位

监理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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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日志

（示范文本）

日期： 年 月 日 天气情况：

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证书编号： 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（签字）：

今日施工内容

今日检查记录

序号 项目 填写内容

一
岗前

巡查

（一）安全防护

（二）施工现场临时用电

（三）施工消防

（四）危大工程（按分部分项工程岗前检查情况如实填写此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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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岗前

教育

（一）班前喊话情况

（二）告知施工作业人员危险事项

（三）检查安全防护用品

（四）检查施工作业人员身体状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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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危大

工程

（一）今日实施的危大工程

1．施工现场危大工程范围

2．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范围

（二）各危大工程作业前专项施工方案及安全技术交底情况

1．专项施工方案交底情况

2．安全技术交底情况

（三）对照相关标准规范、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检查执行情况

（四）各危大工程施工安全生产检查情况

（五）各危大工程第三方监测情况

（六）各危大工程验收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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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现场

高风

险作

业

（一）今日现场实施的高风险作业（如高处作业、施工临时用电、有限空间作业等）

（二）检查今日实施高风险作业的安全管控措施情况

五

重大

事故

隐患

排查

治理

今日排查新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治理情况（含已发现但仍未消除的重大事故隐患整

改进展情况）

六

一般

隐患

排查

治理

今日排查新发现的一般隐患治理情况（含已发现但仍未消除的一般隐患整改进

展情况）

七

事故

（险情）

处置

（一）事故（险情）基本情况

（二）事故（险情）报告情况

（三）应急处置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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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从业

人员

履职

（一）分包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持证上岗情况

（二）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

（三）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、强令冒险作业、违反操作规程情况

九

其他

安全

管理

（一）项目关键岗位人员请假情况

（二）是否存在压缩工期或赶工期情况

项目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日 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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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写说明及要求

一、填写说明

（一）表头信息

应当填写日期、天气情况、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及考

核合格证书编号等相关信息。

（二）今日施工内容

应当填写项目当日施工的单位工程和分部分项工程名称、层

段位置，施工作业班组、人数及进度情况等信息。

（三）今日检查记录

1．岗前巡查

（1）安全防护

应当填写检查时间、检查区域、存在问题、整改落实责任人、

整改完成时间、计划复查时间等，要做到先防护后施工。

安全防护检查内容应至少包括：个人劳保防护用品，高处作

业及临边洞口安全防护措施，电气具安全防护装置等。

对于岗前排查出的安全防护问题，必须在当日班前晨会予以

整改落实，整改完成后方可进行施工作业。

（2）施工现场临时用电

应当填写检查时间、检查区域、存在问题、整改落实责任人、

整改完成时间、计划复查时间等。

施工现场临时用电检查内容应至少包括：配电箱、开关箱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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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满足“三级配电、两级保护”、“一机一闸、一箱一漏”，电

缆线架空或拖地使用情况，电气具漏电保护情况，是否存在私搭

乱接现象等。

对于排查出的临时用电安全隐患问题，应立即组织整改，整

改完成后方可进行施工作业。

（3）施工消防

应当填写检查时间、检查区域、存在问题、整改落实责任人、

整改完成时间、计划复查时间等。

施工消防检查内容应至少包括：应急消防器材配备情况（含

消防栓和灭火器等），动火作业消防器材配备情况，逃生路线、

通道畅通情况，现场可燃易燃材料或易燃易爆品存放及使用情况等。

（4）危大工程

根据实际情况，依据《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实施〈危

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建

办质〔2018〕31号）规定，对项目施工前的作业环境、安全防护、

保证措施等进行检查，检查内容按照“三定原则”如实填写。

2．岗前教育

（1）班前喊话情况

应当填写受教育人员所在班组名称、各班组受教育人数、教

育人姓名、开展安全教育的时间地点等信息。

（2）告知施工作业人员危险事项

各班组根据岗位特点，填写提前告知施工作业人员危险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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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安全隐患点。每日上岗前进行安全风险提醒、如何做好安全防

护等，确保施工作业人员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程，保护自身安全。

（3）检查安全防护用品

上岗前，检查安全防护用具和安全防护服装，如安全帽、安

全带、工作服、工作鞋、防护手套等劳动防护用品佩戴情况；检

查当天所用的劳动用品、电动工具、临时用电线路等情况。

（4）检查施工作业人员身体状况

检查当日拟作业人员的身体和心理状况，对身体状况不好或

因饮酒和药物影响的人员要采取禁止上岗的管理措施。对如年纪

过大，或有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病史的人员，不能让其从事高空、

高温、高湿、隧道、有限密闭空间等作业，或其他影响身体健康

的工作。

3．危大工程

（1）今日实施的危大工程

对当日实施的危大工程，应当逐项填写工程名称以及涉及部

位、主要特征等内容。工程名称应当根据《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

厅关于实施〈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〉有关问

题的通知》（建办质〔2018〕31号）规定的范围填写；“涉及部

位”应当填写危大工程施工的部位信息，如XX单体XX层或XX标

高～XX标高、XX轴～XX轴等；“主要特征”应当填写危大工程

的特征信息，如模板高度、跨度、荷载（设计值）和基坑深度等。

（2）各危大工程作业前专项施工方案及安全技术交底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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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专项施工方案交底情况

对项目当日实施的危大工程，应当逐项填写专项施工方案编

制人员或者项目技术负责人向施工现场管理人员进行方案交底的

情况。

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检查发现专项施工方案编制人员

或者项目技术负责人未按规定在危大工程作业前向施工现场管理

人员进行方案交底的，应当记录违法违规行为的具体情形、违规

人员信息和整改结果。当日整改工作未完成的，应当注明“整改

工作未完成”。

②安全技术交底情况

对项目当日实施的危大工程，应当逐项填写施工现场管理人

员向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的情况，并注明安全技术交底是

否由双方和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共同签字确认。

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检查发现施工现场管理人员未按

规定在危大工程作业前向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的，应当记

录违法违规行为的具体情形、违规人员信息和整改结果。当日整

改工作未完成的，应当注明“整改工作未完成”。

（3）对照相关标准规范、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，检查执行

情况

对项目当日实施作业的危大工程，应当对照相关标准规范、

专项施工方案，填写检查专项施工方案执行的有关情况。

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检查发现危大工程未按照专项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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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方案施工的，应当填写是否已要求立即整改并及时报告项目负

责人，项目负责人是否及时组织限期整改等情况。当日整改工作

未完成的，应当注明“整改工作未完成”。

（4）各危大工程施工安全生产检查情况

对项目当日实施作业的危大工程，应当逐项填写施工单位进

行施工安全生产检查情况。

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检查发现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

况的，应当注明是否已立即组织作业人员撤离危险区域，并如实

记录紧急情况处置责任人、处置措施、处置结果等。当日处置工

作未完成的，应当注明“处置工作未完成”。

（5）各危大工程第三方监测情况

对项目当日实施作业的按照规定需要进行第三方监测的危大

工程，如第三方监测单位发现异常情况的，应当填写第三方监测

单位向施工单位报告的具体时间、异常情形和异常情况的处置责

任人、处置措施、处置结果等。

第三方监测单位发现异常情况但未按要求向施工单位报告

的，应当记录违法违规行为的具体情形。当日处置工作未完成的，

应当注明“处置工作未完成”。

（6）各危大工程验收情况

对项目当日按照规定需要验收的危大工程，应当逐项填写验

收情况。验收合格的，应当注明是否经施工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

及总监理工程师签字确认，是否在确认后方可进入下一道工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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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验收合格后施工单位是否在施工现场明显位置设置验收标识

牌，公示验收时间及责任人员。

对项目当日按照规定需要验收的危大工程，项目专职安全生

产管理人员检查发现危大工程未按规定进行验收的，如有关人员

未签字确认、未验收或未签字确认违规进入下一道工序、未按规

定设置验收标识牌等，应当记录违法违规行为的具体情形、违规

人员信息和整改结果。当日整改工作未完成的，应当注明“整改

工作未完成”。

4．现场高风险作业

（1）今日现场实施的高风险作业

应当逐项填写当日施工现场实施的高风险作业，包括高处作

业、施工临时用电、有限空间作业、拆除作业、大体积混凝土浇

筑作业、上下交叉作业、动火作业等。

（2）检查今日实施高风险作业的安全管控措施情况

应当填写检查当日实施高风险作业的安全管控措施。

5．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

今日排查新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治理情况（含已发现但仍未

消除的重大事故隐患整改进展情况）

对项目当日排查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，应当逐项填写重大事

故隐患情形、隐患所处部位、整改责任人、整改措施、整改结果

等信息。

其中隐患情形应当符合《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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患判定标准（2024版）》（建质规〔2024〕5号）的规定；整改责

任人应当为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项目负责人；整改措施应当有

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；整改结果应当如实记录。当日重大事

故隐患整改工作未完成的，应当注明“整改工作未完成”。

对已排查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，且在前期施工安全日志中有

记录，相关整改工作未完成的，应当逐项每日跟踪记录整改进展

情况，直至整改工作完成，确保闭环。

6．一般隐患排查治理

今日排查新发现的一般隐患治理情况（含已发现但仍未消除

的一般隐患整改进展情况）

对当日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检查发现的危大工程、高

处作业、临时用电、交叉作业等各类事故隐患（不含重大事故隐

患），应当逐项填写隐患情形、所处部位，隐患整改责任人、整

改措施、整改结果等。整改措施应当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。

整改结果应当如实记录。当日隐患整改工作未完成的，应当注明

“整改工作未完成”。

对施工安全日志中已有记录，但仍整改未完成的隐患，应当

逐项每日跟踪记录整改进展情况，直至整改工作完成，确保闭环。

7．事故（险情）处置

项目当日发生生产安全事故（险情）的，应当填写以下信息：

（1）事故（险情）基本情况

包括发生的时间（具体到分钟）、施工部位、发生时的施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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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作业人员情况、简要经过、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

（包括下落不明的人数）等。

（2）事故（险情）报告情况

包括现场有关人员向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报告的时间（具体

到分钟）；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或者项目负责人向工程所在地住

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报告的时间（具体到分钟）。

（3）应急处置情况

包括施工单位是否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；施工单位应急处置责

任人；处置措施和处置结果，如组织抢救遇险人员、组织现场人

员撤离、采取必要措施防止事故危害扩大和次生、衍生灾害发生、

维护事故现场秩序、保护事故现场和相关证据等情况。

当日事故应急处置工作未完成的，应当注明“应急处置工作

未完成”。

8．从业人员履职

（1）分包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持证上岗情况

对当日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检查发现的专业分包单

位、劳务分包单位的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存在无

证、持假证、持失效证书上岗等违法行为，应当记录违法行为的

具体情形，并在当日“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”中记录违法

人员信息及处理结果。

（2）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

对当日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检查发现的特种作业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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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在无证、持假证、持失效证书上岗等违法行为，应当记录违法

行为的具体情形，并在当日“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”中记

录违法人员信息及处理结果。

（3）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、强令冒险作业、违反操作规程情况

对当日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检查发现的从业人员违章

指挥、强令冒险作业、违反操作规程等危及施工作业安全的行为，

应当记录违法违规行为的具体情形、违法人员信息和处理结果。

9．其他安全管理

（1）项目关键岗位人员请假情况

应当如实填写当日项目负责人、项目安全负责人、项目专职

安全员以及相关管理人员、技术人员的请假情况。

（2）是否存在压缩工期或赶工期情况

检查当日工程项目在施工过程中，如果存在压缩工期或赶工

期情况，应当如实填写；如果没有，则填无。

二、填写要求

（一）施工安全日志由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每日填写。

填写应当字迹清晰，不能随意涂改。

项目配备多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，各专职安全生产管

理人员应当分别记录，签名后上报项目负责人。

（二）施工安全日志应当由项目负责人签字确认。

项目当日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还应当由项目负责人签字确

认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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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存在危大工程或超危大工程施工的；

2．检查发现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；

3．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下发限期整改通知书、

停工整改通知书或行政处罚决定书的；

4．发生生产安全事故（险情）的。

（三）施工安全日志应当记录关键要点，并描述清楚。

（四）隐患问题整改和应急处置填写应当做到内容完整，逻辑

清晰，形成闭环。

对排查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，施工单位还应当建立专门台账，

明确隐患整改责任、措施、资金、时限、预案，完成一项，销号

一项。

（五）施工安全日志应当每日记录，不得后补。记录时间从项

目开工之日起到竣工验收合格之日止，逐日记载、不得随意中断。

施工中止的，应当加以说明，可在停工前最后一天或复工后第一

天的日志中描述清楚。

（六）施工单位应当按月收集、归档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

员的施工安全日志。


